[bookmark: _GoBack]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听课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推进领导干部带头深入教学一线，鼓励同行教师互相学习交流，提高教学技能，发挥教学督导监控帮扶的作用，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特制定本办法。
一、听课人员
以下人员均有义务和权利听课：
1.学校党政领导，职能部门正副职负责人；
2.各系（院、部）负责人、教研室正副主任、专业带头人；
3.专任教师；
4.校系两级教学督导组成员。
二、听课对象
学校所有授课教师均有义务接受听课，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听课。
三、听课数量
1.学校党政领导：学校党委书记、院长及分管思政课建设的校领导每学期对每门思政课至少听1学时；分管教学校级领导每学期听课数不少于8学时（含思政课）；分管其他业务的校领导每学期不少于4学时（含思政课）。
2.职能部门正副职负责人：可结合本部门职能和工作侧重点，每学期听课数不少于2学时。教务处正副职负责人每学期听课数不少于8学时。
3.各系（院、部）负责人：每学期听课数不少于8学时。教研室正副主任、专业带头人：每学期听课数不少于8学时。
4.专任教师间实行同行听课，每位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数不少于6学时。每个学期每个教研室同行之间听课必须做到全覆盖。
5.校级教学督导听课具体要求见《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系级教学督导听课具体要求见《福州英华职业学院系（院、部）教学督导组考核实施办法》。
四、听课方式及要求
1.听课方式以随机、随堂为主，原则上不预先通知授课教师和班级。听课人员可以自由选择听课，也可为解决教学质量或其它重大问题而针对性开展重点听课、联合听课。
2.听课人员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尊重授课教师，原则上应在上课前进入教室，且在授课中途不得离开教室，不接打电话。
3.在听课过程中如发现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听课人员应及时予以指出，情节严重的可立即终止教学，并第一时间报相关部门处理；发现教学设施、教学环境、教风、学风等方面的问题应在课后及时与相关部门和教学单位沟通。
4.听课人员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详细、真实填写《福州英华职业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地记录任课教师的授课情况。听课结束后，可第一时间向授课教师反馈意见建议，也可将听课记录交由教学督导办公室统一梳理反馈。
五、组织管理
1.教学督导办公室负责本办法的落实，学校党政领导听课可提前联系教学督导办公室，安排听课相关事宜。
2.学校党政领导、职能部门正副职负责人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应及时交至教学督导办公室归档。各系（院、部）负责人、教研室正副主任、专业带头人、专任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及时交至系（院、部）归档。
3.教学督导办公室应及时梳理汇总听课人员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建议，总结和分析听课中反映出的问题，及时通报情况。
六、说明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关于听课的规定》（英华教学〔2018〕15号）同时废止。
